《成佛之道》第三章〈五乘共法〉
（厚觀，1999.10.22）
 

 

一、(p.63) 五乘：1.人乘、2.天乘、3.聲聞乘、4.緣覺乘、5.菩薩乘（佛乘）。
五乘共法（下士道）：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作為出世聖法的根基。
 

二、(p.64)五乘共法的入手處：
1. 1.理解：修習正見——正確的見解（世間正見），正確的人生觀。
2. 2.行為：修習正命——如法的經濟生活。
 

三、(p.67)世間正見與出世間正見：
(1) (一)   世間正見(p.67~p.68)

1. 1.正見有善有惡（心淨或不淨，利他或損他，善行不善行，佛子應諦察。p.67~p.68）
· ※  善惡的標準：
A. A.從自己的內心說：心淨為善；心不淨為不善。
B. B. 從事行上對他的影響說：利他為善；損他為不善。
 

2. 2.正見有業有報（有報必由業，微小轉廣大，能引或能滿，決定或不定，現生或後報，諸業不失壞。p.69~p.74）
A. A.業：凡由意志力所推動的都是業。身業、語業、意業。
B. B. 報：異熟（異類而熟），善有樂報，惡有苦報。
 

3. 3.正見有前生，有後世（隨業報善惡，五趣常流轉，隨重或隨習，或復隨憶念，由業往後有，薪盡火相傳。p.74~p.83）
 

4. 4.正見有凡夫，有聖人（生死常相續，聖者得解脫，愚智縛脫異，深信勿疑惑。p.80~p.82）
 

(2) (二)   出世間正見：
1. 1.正觀緣起（p.207~p.219）
 

2. 2.正觀四諦（p.219~p.226）
 

四、(p.70)業報的意義：
(1) (一)   微小的業力，會積集成重大的業力。（p.70~p.71）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法句經》）
 

(2) (二)   引業與滿業（p.71）
1. 1.引業：由特強的業力，而感得一趣的總報體。
2. 2.滿業：使這一報身的種種方面（如六根是否具足，相貌是否莊嚴…）得到圓滿的決定。
· ※  眾生身體機能上的差異（如老年而視力很好），有些是由於業報，有些則是與現生功力的長養有關。
 

(3) (三)   定業與不定業（p.72~p.73）
1. 1.報定，時不定。
2. 2.時定，報未定。
3. 3.報定，時定（五無間業：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4. 4.報未定，時未定（輕業）。
 

(4) (四)   三時業（p.73~p.74）
1. 1.現報業：此生造業，現生就感果。
2. 2.生報業：此生造業，來生感果報。
3. 3.後報業：此生造業，下下生或經千百生才受報。
 

(5) (五)   業在未受報以前，如不是修證解脫，那是怎麼也不會失壞的。（p.74）
 

五、(p.72)即使造了重業，在未受報前，及時修戒、定、慧，可使重報輕受或不定受。（參見《中阿含》卷三〈鹽喻經〉(11)，大正1，433上~中）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不行梵行，不得盡苦。若作是說，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修行梵行便得盡苦，所以者何？若使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少水中，欲令水鹹不可得飲。於意云何？此一兩鹽能令少水鹹叵飲耶？答曰：如是，世尊。所以者何？鹽多水少，是故能令鹹不可飲。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謂有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之報。
復次，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恆水中，欲令水鹹不可得飲，於意云何，此兩鹽能令恆水鹹叵飲耶？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恆水甚多一兩鹽少，是故不能令鹹叵飲。如是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是謂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現法之報。」
 
 

六、(p.73)華報與果報
· ※  種子→芽→枝→……→花→果。
 

七、(p.76~p.78)隨業受報：
1. 1.隨重（重大的善業或惡業）
2. 2.隨習（不斷地造作善惡業，成為一種習慣性）
3. 3.隨憶念（臨終時，忽而憶念善行或惡行）
 

八、(p.77)佛為大名長者（摩訶男＝Mahanama）開示「隨習受報」。
(一)《雜阿含》卷33(930)，大正2，237中~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迦毗羅衛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我每出入時，眾多羽從，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與此諸狂俱生俱死，忘於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終之時當生何處？佛告摩訶男：莫恐，莫怖，命終之後不生惡趣，終亦無惡，譬如大樹順下，順注，順輸，若截根本當墮何處？摩訶男白佛：隨彼順下，順注，順輸。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不生惡趣，終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薰，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二)《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3上。
「問曰：佛處處說觀有為法，無常、苦、空、無我，令人得道，云何言無常墮邪見？答曰：佛處處說無常，處處說不滅。
如摩訶男釋王來至佛所，白佛言：是迦毗羅人眾殷多，我或值奔車、逸馬、狂象、鬥人時，便失念佛心。是時自念：我今若死，當生何處？

佛告摩訶男：汝勿怖勿畏！汝是時不生惡趣，必至善處。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斫者，必當東倒。善人亦如是，若身壞死時，善心意識長夜以信、戒、聞、施、慧熏心故，必得利益，上生天上。若一切法念念生滅無常，佛云何言諸功德熏心故必得上生？以是故，知非無常性。」

 
九、(p.77)隨憶念受報（參見《大智度論》卷24，大正25，238中）
 

「是業能與種種身，如工畫師作種種像。若人以正行業，則與好報；若以邪行業，則與惡報。如人事王，隨事得報。如是等分別諸業相果報。
復次，如《分別業經》中，佛告阿難：行惡人好處生，行善人惡處生。

阿難言：是事云何？

佛言：惡人今世罪業未熟，宿世善業已熟，以是因緣故，今雖為惡而生好處。或臨死時，善心心數法生，是因緣故，亦生好處。

行善人生惡處者，今世善未熟，過世惡已熟，以是因緣故，今雖為善而生惡處。或臨死時，不善心心數法生，是因緣故，亦生惡處。

問曰：熟、不熟義可爾，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

答曰：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成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猛健故，勝百歲行力。」

 

(1) (一)   行惡之人，生好處：
1. 1.今世罪業未熟，宿世善業已熟。
2. 2.臨死時，善心心所法生。（雖時少頃，而心力猛利，勝百歲行力）
 

(2) (二)   行善之人，生惡處：
1. 1.今世善業未熟，宿世惡業已熟。
2. 2.臨死時，惡心心所法生。（雖時少頃，而心力猛利，勝百歲行力）
 

十、(p.82~94)五趣（五道）：
　　[image: image24.png]Rl ahes)




　　　　
 

 

十一、(p.90~93)五道之升沈，多半是由於人身的行善或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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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A.(p.47)人有三事勝諸天：
1. 1.憶念勝：強識念力。
2. 2.梵行勝：能斷婬欲。
3. 3.勤勇勝：精勤勇猛。
※參見《大智度論》卷65，大正25，516上。
 

B.(p.93)天有四種殊勝：
1.身勝。
2.壽勝。
3.樂勝。
4. 4.定勝。
 

十三、(p.95)惑（煩惱）→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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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p.98)修集三福業（布施、持戒、修定）等人天善業：
1. 1.求人而得人→(p.98)依人身入佛道。
2. 2.修天不生天→(p.129)不依深定而生長壽天。
3. 3.願生佛陀前→發願見佛聞法。
 

十五、(p.100)三福業中，佛為何先說布施。（參見月稱《入中論》卷一，漢藏教理院刊本，p.12下～p.13上；《佛教大藏經》第48冊，p.6）
「頌曰：
　　彼諸眾生皆求樂，　若無資具樂非有，
　　知受用具從施出，　故佛先說布施論。
其除飢渴疾病寒熱等苦，引生三有安樂之因，倒執為樂，非真實樂，世人於彼增上貪著。然彼所著除苦之樂，若無能對治眾苦顛倒體性之欲塵受用具，亦不得生。其除苦因之欲塵境，未修布施福業者亦不得有。解一切眾生意樂根性之佛薄伽梵，由見此故，於說持戒等之前先說布施。」
 

十六、(p.102~p.105)布施：
A. A.布施的要件：
1. 1.要有捨心。
2. 2.利濟眾生。（要使眾生得到利益）
 

B. B. 布施的動機與對象：
1. 1.悲→以悲愍心布施貧窮疾病眾生等。
2. 2.敬→以恭敬心供養父母、三寶等。
 

C. C.布施功德的勝劣：
1. 1.心不同：布施者如何發心。
2. 2.田不同：接受布施者是良田或惡田。
3. 3.事不同：所布施的物品。（質之優劣、量之多寡）
 

十七、(p.104)不淨施：
A. A.《成佛之道》(p.104~p.105)：
1. 1.隨至施：不能主動發心布施，而是由於乞化而來才勉強布施。
2. 2.怖施：怖畏失去生命財產等，希望藉著布施消災延壽，逢凶化吉。
3. 3.報恩施：受人恩惠，以酬謝心去布施。
4. 4.求報施：希望別人回報的布施。
5. 5.習先施：自己並無布施的意願，只是世代沿習下來，照例行施。
6. 6.希天施：為求得天神喜悅，護佑，或希望上天國而布施。
7. 7.要名施：沽名釣譽的布施。
 

B. B. 《大智度論》卷11，大正25，140下~141上
「施有二種：有淨，有不淨。不淨施者，愚癡施無所分別。或有為求財故施，或愧人故施，或為嫌責故施，或畏懼故施，或欲取他意故施，或畏死故施，或誑人令喜故施，或自以富貴故應施，或諍勝故施，或妒瞋故施，或憍慢自高故施，或為名譽故施，或為咒願故施，或解除衰求吉故施，或為聚眾故施，或輕賤不敬施；如是等種種，名為不淨施。
淨施者與上相違，名為淨施。復次，為道故施，清淨心生，無諸結使，不求今世後世報，恭敬憐愍故，是名淨施。淨施是趣涅槃道之資糧，是故言為道故施。若未得涅槃，是施是人天報樂之因。淨施者如華瓔珞，初成未壞，香潔鮮明；為涅槃淨施，得果報香，亦復如是。」

 
十八、(p.105)持戒的要義：止惡、行善、克己利他。
※《佛說五大施經》〈經集部〉大正16，813中~下
　「五戒是為五種大施。……不殺故，能與無量有情施其無畏故。」
 

十九、(p.107)為什麼要持戒：
A.「以己度他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參見《雜阿含》卷37(1044)大正2，273中~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鞞紐多羅聚落北身恕林中住。鞞紐多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聞已共相招引，往詣身恕林至世尊所，面相慰勞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告婆羅門長者：我當為說自通之法，諦聽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如上說。我若不喜人盜於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不樂於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他淫戒，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離他親友？是故不行兩舌。我尚不喜人加粗言，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起罵辱？是故於他不行惡口，如上說。我尚不喜人作綺語，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作綺語？是故於他不行綺飾，如上說。如是七種，名為聖戒。又復於佛不壞淨成就，於法、僧不壞淨成就，是名聖弟子四不壞淨成就。自現前觀察，能自記說我地獄盡，畜生、餓鬼盡。一切惡趣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時鞞紐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B.持戒→心不悔→得喜樂→得一心→得實智→得厭心→得離欲→得解脫→得涅槃。
※參見：1.《中阿含》卷10(42)〈何義經〉，大正1，485中。
2.《大智度論》卷13，大正25，160下。
3.《大智度論》卷22，大正25，221中~下。
 

二十、(p.107~p.117)五乘共法的戒：
A. A.五戒（近事戒）p.111~p.112：
1. 1.盡形壽不殺生。
2. 2.盡形壽不偷盜。
3. 3.盡形壽不邪婬。
4. 4.盡形壽不妄語。
5. 5.盡形壽不飲酒。
B. B. 八戒（近住戒）一日一夜(p.112~p.114)：
1. 1.不殺生。
2. 2.不偷盜。
3. 3.不非梵行（不婬）。
4. 4.不妄語。
5. 5.不飲酒。
6. 6.不著香華鬘，不香油塗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
7. 7.不坐臥高廣大床。
8. 8.不非時身（過午不食）。
C. C.十善戒(p.114~p.117)：
a. a.   身：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婬。
b. b.  口：4.不妄語。5.不兩舌。6.不惡口。7.不綺語。
c. c.意：8.離貪欲。9.離瞋恚。10.離邪見。
 

二十一、十善道的特色
※參見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大乘戒學〉p.1189~p.1210

A.十不善道：
1. 1.墮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
2. 2.即使得人身，貧困多災難。
 

B.十善道：
1.依發心不同，通世間、出世間：(1)人、天福樂。
(2)聲聞、緣覺解脫果。
(3)菩薩、佛。
2.屬於「道德規範」，持之則清淨，犯之則染污受惡果。
3.通於有佛、無佛時代。
4.通於受戒、不受戒。
5.通於在家、出家。
6.通於男眾、女眾。
 

二十二、(p.118)修定的動機：
1. 1.對治欲樂。
2. 2.對治散亂。
※欲界特有的煩惱：欲貪、瞋恚。
 

 

二十三、(p.118)修定的前提：
1. 1.依於慈心。
2. 2.依於淨戒。
 

二十四、(p.118)修習禪定的方法：
1. 1.調身：身體要平穩正直，舒適安和。
2. 2.調息：呼吸要使之漸細漸長，不可有聲；似有又似無。
3. 3.調心：心繫於所緣，不散亂，不惛沈，不掉舉。
 

二十五、修定之前方便：（p.192~p.202）
A.1.密護於根門（守護六根）。
2.飲食知節量。
3.勤修寤瑜伽。
4.依正知而住。
5.知足。
6. 6.心遠離。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23~24，大正30，406中~417上）
 
B.1.離五欲：色、聲、香、味、觸。
2.棄五蓋：
(1) (1)欲貪蓋—————修不淨想。
(2) (2)瞋恚蓋—————修慈悲想。

(3) (3)惛沈睡眠蓋———修光明想。

(4) (4)掉舉惡作蓋———修止息想。

(5) (5)疑蓋——————修緣起想。

※參見《成佛之道》p.200~p.202
 

二十六、(p.122)定成就：
1. 1.平等持心（不昏沈、不掉舉），心一境性。
2. 2.身心輕安。
 

二十七、(p.120)禪定階位（四禪八定）：（楊白衣《俱舍要義》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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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p.121)定之階段
A. A.約「分別」來說：
「漸離於分別」：有尋有伺（初禪）→無尋有伺（中間定）→無尋無伺（二禪以上）。
 

B. B. 約「情緒」來說：
「苦樂次第盡」：離生喜樂（初禪）→定生喜樂（二禪）→離喜妙樂（三禪）→捨念清淨（四禪）。
 

二十九、(p.121)四禪之禪支（參見《俱舍論》卷28，大正29，146下）
（一）初禪五支：1.尋（覺）。
2.伺（觀）。
3.喜。
4.樂。
5.一心。
 

（二）二禪四支：1.內淨。
2.喜。
3.樂。
4.一心。
 

（三）三禪五支：1.行捨。
2.正念。
3.正慧（方便）。
4.身樂。
5.一心。
 

（四）四禪四支：1.行捨。
2.念清淨。
3.不苦不樂。
4.一心。
 

三十、(p.123)四無量心：
1. 1.慈：願人得樂。
2. 2.悲：拔眾生苦。
3. 3.喜：同情他人的喜樂。
4. 4.捨：心住平等，怨親無別。
 

三十一、(p.124)抉擇三福業：依人身而入佛道，應以戒行為主。
1. 1.在戒行的基礎上修布施。
2. 2.在戒行的基礎上修四無量定→利益眾生。
 

三十二、(p.125)六念法門：
　　[image: image4.png]



 

三十三、(p.127)彌勒淨土與彌陀淨土：
A. A.彌勒法門（五乘共法）。
1. 1.近。
2. 2.易。
3. 3.普及。
 

B. B. 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大乘的不共淨土）。
